专职教师及技术人员管理办法

一、 符合任职资格的教师和技术人员可以在网络营销师职业培训认证机构从事相应教学和技术支持工作，服从所在培训认证机构的管理，认真履行其职责，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做好本职工作。

二、 获得证书的教师和技术人员须接受省管理中心的监督和管理，每两年进行一次资格复审。

三、 取得证书的教师和技术人员的相关资料在管理中心和区域管理中心同时备案。

四、 获得证书的教师和技术人员如在培训和认证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及其职责，造成恶劣影响及严重后果的，所在培训认证机构应及时核实，上报至管理中心，管理中心和区域管理中心中心有权取消其任职资格。培训认证机构隐瞒不报的，取消其参加网络营销师全国统一培训认证体系的资格。
五、专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经学员评价反馈意见优秀的，经相关专家考核，管理中心可以核准其成为本区域指定教学指导老师。管理中心给予该教师一定幅度的补贴。
